社会保险稽核整改意见书

清社稽（征缴）整字〔2026〕第14号

清河区格林润东酒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江苏省社会保险稽核实施办法》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我单位稽核监督科于2026年1月27日至2月9日，对你单位员工干南霞，身份证号码：3208211976××××××02社保缴费相关情况实施了稽核检查，现将稽核结果告知如下：

一、违反法律法规事实：《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内为其职工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

二、根据清江浦区人民法院（2025）苏0812民初11512号民事判决书及干南霞提供的银行流水及工资表等予以认定：干南霞于2015年1月至2018年9月为你单位职工，你单位没有给其缴纳社会保险（养老、工伤、失业），请及时办理补缴手续。缴费基数详见附件。
责令你单位收到本意见书后，在 2026年 7月29日之前到 北京北路100号清江浦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社保中心窗口 办理参保缴费，纠正违法、违规行为。逾期未整改的，我单位将核定的应征数额发送税务部门进行征收，并视情形报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处罚；符合失信行为情形的，按照国家信用管理规定予以处理。

淮安市清江浦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稽核监督科
2026年 5月18日
